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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



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。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

《公司章程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
(五) 公司董事、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

1、公司在任董事 8 人，出席 4 人，董事骆继荣先生、董事汪帆先生、董事苏祖

耀先生、独立董事李志宏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，上述董事均已

事前请假； 

2、公司在任监事 3 人，出席 1 人，蔡浩监事会主席、王鹤监事因公务原因未能

出席本次会议，上述监事均已事前请假； 

3、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杜景来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，代行总经理兼财务

负责人张晓梅女士、副总经理林祥腾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。 

二、 议案审议情况 

(一) 非累积投票议案 

1、 议案名称：《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

A 股 522,141,790 99.8051 960,701 0.1836 58,800 0.0113 

 

(二) 涉及重大事项，5%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

议案 

序号 
议案名称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

1 《关于变更会计

师事务所的议案》 
35,779,861 97.2295 960,701 2.6106 58,800 0.1599 



 

 

(三)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

本次股东大会议案《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

票。 

三、 律师见证情况 

1、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：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

律师：倪小燕、王素娜 

2、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： 

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

表决程序等事宜，均符合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由此作出的股

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 

 

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2024 年 10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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